
附件 2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11010623T000002024709-2023 年北京市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

主管部门 149001-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149001-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项目负责人 伊慧敏 联系电话 010-83949121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
算数

全年预
算数

全年
执行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2458.872 2458.872 2458.872 10 100% 1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2458.872 2458.872 2458.872 — 10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北京市自 2009 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制度，这一制度的
实施有效地缓解了计生家庭中子女伤残家庭的生活压力。依据北京市卫
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、北京市财政局<关于调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标准
的通知>（京卫家庭[2022]19 号）文件规定，为全区符合条件独生子女伤
残家庭人员拨付特别扶助金，扶助金标准为 8880 元/年/人。

2023 年 7 月 31 日前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金通过建设银
行代发至扶助对象个人账户。实际发放 2458.872 万元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

完成值
分
值

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
措施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
覆盖街镇数
量

≥26 个 26 个 20 20
按往年新增人数及摸底人
数预算，与实际申请人数有

出入



质量指标 发放标准
8880 元人/

年
8880 元人/年 10 10

时效指标
项目实施进
度

＜8 月 8月 10 10

成本指标
预算项目控
制数

≤2458.872
万元

2458.872 万元 10 8
按实际通过行政确认的人

数发放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解决独生子
女家庭特殊
困难，维护计
生家庭的合
法权益，促进
社会和谐稳
定。

优 优 30 30

生态效益
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标
特扶对象满
意度

≥95% 95% 10 7
无投诉，完善满意度问卷调

查反馈材料

总分 100 95


